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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A 申請表格 

ETA（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ty）是電子旅遊憑證。ETA 一經核發，您的個人資料將以電子的形式記錄於澳洲移民局系

統，您的護照上亦不黏貼任何簽證標籤。當您持護照於機場辦理登機，航空公司人員透過此系統便可確認您的入境資格。

您須持有”具備 ETA 申請資格”的護照才能申請 ETA，申請人可自行上網申請（網址 www.eta.immi.gov.au），唯台灣護照

與 UK British National (Overseas)(GBN)護照不可上網申請。 

台灣護照持有人申請 ETA，須透過指定旅行社代理申請。不打算使用指定旅行社的申請人，須將本表格連同護照正本和下

列相關文件郵寄本處受理；或直接投遞至本處大廳的 ETA 投件箱(護照與文件請裝入信封袋內密封)。請注意，所有郵寄與

投件箱的申請案件，本處一律使用郵局快遞服務歸還護照，快遞服務約需 3-5 個工作天。更多有關 ETA 申請辦法與流程，

請參閱本處網站(www.australia.org.tw/avs) 

如您申請電子旅遊簽證(Visitor ETA ) ，請備齊下列文件以供審核： 

 有效護照 

 填寫本表格 

 填寫郵遞快捷授權書(本處網站 ”表格與手冊下載區” 下載)  

 身分證或居留證影本 

如您申請電子商務簽證(Business ETA )，除上述文件外，請額外備齊下列文件 

 在澳從事商務活動之證明 (國際會議、商務考察或受訓之正式邀請函及相關資訊)  

 公司保證信，內容須說明現職職稱、工作內容、薪水、赴澳之目的與預計停留澳洲之時間 

ETA 申請表格- 請以中文完成以下內容 

請勾選申請的簽證種類:    □ 電子觀光簽證   □ 電子商務簽證 

姓: 

名字: 

出生日期(西元):  _________年_______月_______日 

國籍: 

護照號碼: 

地址: 
 

職業: 

電話:           手機: 

預計抵達澳洲日期:  _________年_______月_______日 

預計離境澳洲日期:  _________年_______月_______日 

預計拜訪城市:   

 


